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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大华核字[2021]007774号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智股份”）2020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

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2021年4月28日签

发了大华审字[2021] 0011105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仁智股份管理层编制了后附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以下简称“情况表”），

编制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并确保其真实、准确、合法和完整是仁智

股份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情况表

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将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所载信息与我们审计的仁智股份

2020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及已审计财务报表中披露的

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没有发现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大华核字[2021] 007774 号专项核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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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仁智股份2020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和违规担保和解除情况，后附的情况表应当与已审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专项说明是我们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出具的，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陈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  

  林万锞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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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表 

 

编制单位：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占用股东或

关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新增占用金

额 
偿还总金额 期末余额 

截至年报披露

日余额 

预计偿还方式

（如适用）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时

间（月份） 

陈昊旻（前董

事长） 

2017 年 3 月

-2019 年 4 月 

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0.00 不适用 

当年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贵

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无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

责任追究 情况及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

明 

无 

其他说明：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收到中国证监局浙江局（以下简称“浙江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浙处罚字[2020]9 号）。 

经公司查询相关公司公告、财务数据及相关凭证、银行流水、董事会及监事会材料、当事人及相关机构提供的其他材料等相关证据。2017 年 3 月，仁智股份向安投

融（北京）金融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投融”）借款 3,000 万元。名义出借人李俊男与仁智股份签署《借款及保证协议》，由关联方浙江豪业商贸有限公司、西藏瀚

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瀚澧”）、金环、陈昊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同日，仁智股份，陈昊旻签订《委托收付资金协议》，约定上述借款由陈昊

旻账户收取并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后，3,000 万元借款直接打入陈昊旻账户。 

公司核查了公开披露的董事会审议事项，未曾审议过上述融资事项。经公司核实，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知晓五位时任董事（陈昊旻、金环、毕浙东、吴朴、池清）

于 2017 年 3 月 3 日签署了一份未公开披露的董事会决议，该董事会决议中载明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融资事项。 

经公司向前董事长陈昊旻确认，上述借款已由担保人西藏瀚澧通过陈昊旻账户全部归还，借款人李俊男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出具了《债务结清证明》。对此，公司对于

上述事项于 2020 年度进行信息披露。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发生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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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违规担保及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名称 
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违规担保发

生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余额

（2020 年 1 月

1 日） 

报告期新增违

规担保金额

（2020 年度） 

报告期解除违规

担保金额（2020

年度） 

期末余额（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年报披

露日余额 

预计解除方

式（如适用）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时

间（月份） 

上海衡都实业有限公

司 
全资孙公司 2018 年 3 月 违规担保 1,000.00  0.00  1,00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当年新增违规担保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会拟定采取

措施的情况说明 
无 

未能按计划解除违规担保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董事会

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无 

其他说明： 

公司 2020 年 9 月 21 日收到的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10 号）指出，仁智股份全资子公司上海衡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衡

都”，现已更名为上海衡都实业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与广东中经通达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公司”）签订《借款担保合同》，向其借款 1,000 万元，

仁智股份、西藏翰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此提供担保，陈昊旻作为仁智股份时任法定代表人在合同上签字。上述事项为仁智股份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未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在指定媒体及时披露信息，属于违规对外担保。 

针对上述违规担保，（1）公司按照《借款担保合同》的约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补充确认该笔借款及相应的利息；（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已依

法追究违规单位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已下发监管函；（3）公司采取纠正措施，并及时披露。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5 号》第四条的规定，上述违规担保已经解除。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在报告期内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情形。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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